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

（经2012年12月27日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基金会队伍建设，维护基金会与工作人员双方的合法 权

益，提高基金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基金会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程，参照清华大学人

事管理等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人事编制分为两种：合同制、事业编制。各类编制人员

在基金会内待遇实行同岗同酬。

第三条 基金会人事管理的主管机构为基金会人才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负责日

常具体事务。

第二章 聘用

第四条 基金会实行岗位聘任制。聘任原则：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全面考察、

择优录用；竞争上岗，聘约管理，定期考核，优胜劣汰。

第五条 所有新招聘工作人员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满后，由新招聘工作人员

所在部门做出直接评价，提出是否转正的意见，基金会按清华大学相关程序办理

审批手续。

第六条 劳动合同

（一）合同的签订

合同制聘用人员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第一期合同期限原则上为3年。事业编

制人员的聘用合同签订按照清华大学相关规定处理。工作人员从正式上岗之日起，

依法享受工资及有关保险福利待遇。

（二）合同的解除

在试用期内任何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则合同提前终止。合同履行期间，双方都有

权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对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提请解除合同的一方

应按照法律规定给对方应有的补偿和赔偿。

（三）合同终止和续订

劳动合同到期即行终止，合同终止须按时办理终止手续。

若双方均有续订合同的意愿，劳动合同可以续订。



第七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根据清华大学人事处相关规定办理专业技术职务的认

定和晋升。

第八条 基金会为工作人员建立工作档案，包括劳动合同、年度考核表、奖惩记

录等。

第三章 薪酬

第九条 基金会薪酬项目主要包括：基本工资、绩效酬金、年度激励酬金等。

第十条 基金会事业编制人员的基本工资，由清华大学人事处根据清华大学薪酬

管理制度实施发放。

第十一条 基金会合同制人员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基金会负责缴纳单位

应缴的部分和代扣代缴员工个人应缴部分。

第四章 培训

第十二条 基金会根据战略目标和需求制定年度培训规划，组织定期与不定期的

岗位培训及其他技能的培训。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参加基金会和上级部门组织的培训。培训是年度

考核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十四条 基金会鼓励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不断进行业务深造，积极自我学

习或参加外部组织的各种培训， 基金会在时间和资金上给予适当的支持，并考

察培训效果。

第五章 考核

第十五条 基金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第十六条 考核内容分为工作成绩、工作态度、能力及适应性三部分， 通过

自我评价、同事互评、直接主管评价和部门负责人等 360 度评估方式进行考核

第十七条 考核结果为聘任、工资调整、奖惩、评优和个人培训发展提供依据。

第六章 奖惩

第十八条 奖励

基金会对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贡献，模范地遵循和宣传基金会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

推进基金会建设，维护基金会利益、声誉等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人员予以表彰

和奖励。

奖励分为基金会奖励和清华大学校级奖励。其中校级奖励为基金会向学校推荐获

奖候选人，参加学校相关奖项的评选。



第十九条 惩戒

对于违反基金会管理规章制度，损害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形象、声誉，给基 金会

利益和管理秩序带来不良后果的人员予以相应的惩戒，造成经济损失者将并之以

赔偿、处罚。

员工惩戒分为下列四种：口头警告；通报批评；降薪、降职；解除劳动关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基金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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